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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索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构建途径，运用比较借鉴的方法剖析了明清

时期赈恤中的官民良性互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构建政府与社会力量相互补充融合的现

代社会救助体系的借鉴意义。分析认为，在现代社会救助体系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然而在

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力量是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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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救助作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改善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重要手段。鉴于中

国人口众多、政府财力有限的具体国情，帮助社会困

难群体的职能不可能由政府单独承担，而应调动各

方面的力量，构建以政府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共同

参与、二者相互补充融合的现代社会救助体系。由

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从国外引进的，因

此学者们过多地关注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从而

未对中国历史上实行的类似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考

察。中国明清时期通过官民互动的形式促进了当时

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其中的一些做法与经验对建

构现代社会救助体系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一、明清赈恤中官民角色

　　历代统治者为了保障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稳定，

在特定时期都曾经对社会弱势群体实行过一定的社

会救济，即赈恤，其形态相当于现代的社会救助。明

清时期中国社会保障事业中的官方制度与民间机制

并非彼此孤立互不关联，而是通过某种方式有机结

合，形成互相依存、分工协作、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

在当时国家资源匮乏、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通过

官民的良性互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共同构建了社

会保障体系。

（一）朝廷的角色

明清时期的朝廷，作为政令和教化的执掌者，在

社会保障领域扮演着多重角色。明清时期中央政府

是当时社会保障制度框架的设计者，除了国家财政

对社会保障的直接投入外，在吸纳民间资金、倡导民

间力量投入社会保障事业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社会保障制度框架的设计者

明清两朝政府在开国之初均成功建立了中央集

权的社会秩序，君权的强化和财权的统一成为国家

统治的两大着力点。在社会经济领域，推行“休养

生息”的政策，使民众生计得到保障，同时，针对小

农经济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制订出一系列的政策、

法令，形成了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当时的社会保障

包括了官员老年、疾病等的分担制度、救灾济贫等社

会救助制度、老年福利制度、军人及其家属的优抚制

度等内容丰富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在具体的操作

程序上也有相关规定。



２．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者

明清两朝实行高度集中的财政制度，对社会保

障的投入是两朝财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既有固定的

财政支出项目，又有临时性的财政拨付。在“养

老”、“恤孤贫”的政策中，孤贫口粮、布花银等资金

都是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的支出项目，在国家正项钱

粮中支付。国家对灾荒的资金投入，也是一种制度

性的经常支出项目。对预防灾荒的预备仓的建立，

灾害救助中赈灾款项的拨付等都承担了较多的财政

责任。所谓“预备、常平、社仓名虽不同，总为济荒

而设，朝廷岁出官帑籴谷以防水旱”［１］。此外，社会

保障机构的建设和开办资金也经常得到国家财政的

资助。明清时期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与国家财政投

入是紧密相关的。它不仅发挥了“铺底”、“启动”的

作用，而且在特定的领域和特定的阶段成为社会保

障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

３．奖劝政策的制定者

明清时期朝廷在社会保障事业上，除了财政投

入之外，还通过制订一系列的奖劝政策，调动民间力

量共同参与社会保障事业。当时与社会保障相关的

奖劝政策头绪纷繁，错综复杂。从内容上看，既有以

救灾为主的奖劝，又有以救助社会弱势群体为主的

奖劝；从制度的正规性来看，既有随机的奖劝，又有

“暂行事例”和“现行事例”；从奖劝的对象来看，既

有在职或罢免的官吏，也有普通民众和士绅，还有罪

行轻重不一的囚犯。当时的奖劝制度不仅内容纷繁

复杂，而且在很多奖劝内容上还制有定例，主要有捐

纳势力及捐输助赈定例，罪犯纳赎定例，备荒仓储的

奖权定例等。此外，有关社会弱者收养和救济的事

例也常有颁布，如明朝时期曾规定：“鳏寡孤独、瞽

目、残疾之人，如有义士、善人愿收养者，一人十年以

上及养三人三年以上者，俱于州县薄记大善一次旌

奖。”［２］明清两朝政府通过这一系列的奖劝制度，充

分调动了民间力量参与社会保障事业的积极性，推

动了明清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４．地方社会保障事业的倡首者

社会保障事业的推行和发展与地方官员的作用

分不开，特别是在政府财政紧张、资源匮乏，地方社

会保障事业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地方官员通过各种

手段使陷入困境的社会保障事业重新启动，推动社

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捐廉倡首”是最常用也是最

有效的捐资手段。由于地方官员以身作则，带头捐

资，其余人等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于威势都会加

入到捐资者的行列。这种形式在传统时代，堪称地

方政府筹资的“秘诀”。“捐廉倡首”也成为地方官

员推行政务、治理一方的一项基本手段和工作方法。

（二）民间力量

民间力量是社会保障事业深厚而坚实的基础，

明清时期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除了朝廷的支持以

外，还离不开以地方精英为首的民间力量的支持。

地方精英是在地方上有一定社会地位、家庭资产、声

望和社会影响的地方官吏、绅士、学人和商人组成的

社会群体，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在社会保

障事业中能起到特殊作用。明清时期以地方精英为

代表的民间力量在社会保障事业中起到凝聚群众、

出资赈灾、管理社会保障事务的重要作用，是政府财

力的重要补充。

１．社会保障事业的调节者和凝聚者

明清时期的士绅在社会保障事业中往往扮演着

中介的角色，起着居中组织协调的重要作用。第一，

在与国家关系上，他们是官方意志的秉承者，也是各

项事务的承担者，官方的社会保障意愿要凭借士绅

的作用传达到民间并变成实际行动。第二，对普通

民众，士绅又起着凝聚作用。在当时的捐资救助中，

士绅所捐的份额并不占多数，但他们的作用至关重

要。他们将各个捐赠户联结起来，凝聚成强有力的

可用资源，而且将其冠以官方的意志和社会保障的

主旨，使官方推行的社会保障事业得以正常而有效

进行。

２．社会保障资金的重要承担者

明清时期的地方精英在社会保障资金上也是重

要的承担者。据文献史料记载，１９世纪仅湖北、湖

南两地士绅私人设善堂、赈灾的实例分别为６３例、

７０例［３］。除了这些“独资”行为以外，明清时期官方

管理的仓储、养济院、育婴堂、栖流所等社会保障机

构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士绅等地方精英出资来维持

正常运作。地方精英的捐资形式，并不总是表现为

货币形式，有时表现为米谷，有时表现为田房等资产

形式。这些资金、资产成为当时社会保障资金的重

要补充，对当时社会保障机构的建设、启动及其运转

起到重要作用。

３．社会保障具体事务的经理者

社会保障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社会制度，每项

社会保障政策落到实处都须假以时日，且要经历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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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间环节和复杂的过程，这使得社会保障事业运

作过程中的管理、组织和协调工作成为一项十分繁

重的任务。在当时的法律制度下，个人素质对推行

社会保障事业起了关键作用，因此，十分强调“慎择

经理首事”的重要性。在政府的视阈中，士绅等地

方精英成为承担此类事务的最佳人选。明清时期各

社会保障机构的负责人通常由士绅来担任，即所谓

的“首事”。士绅在担任“首事”期间，具体负责社会

保障机构及设施的建设事宜，承担社会保障活动的

组织和协调任务，是社会保障事业的具体践行者。

二、明清赈恤的现代启示

　　相对于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现代社会保

障体系无论在保障的内容上，还是在保障的层次水

平上都有了绝对的提高，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保障

在现代意义中更多的只是救助层面上，而不具有现

代的保险意义。

（一）明确政府与社会的职责范围

社会救助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组成部

分，承担着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基本目标的任务，它要

依法维护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权利，为陷入贫困和

其他生存风险的群体和个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

障。在社会救助体系中，政府应处于主体地位，这是

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在社会救助工作中，政府处于

主导地位，主要责任体现为制定政策法规，直接安排

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救助工作，动员、组织、协调和

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规划和建设救助设施

等几个方面。

社会救助应当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然而，从实

际情况看，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导致政府在救助过程

中存在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于政

府搭建的社会保障网络之外，客观上需要社会力量

来协助政府解决贫困问题。同时，社会力量的运作

方法和传导机制方面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它的触角

可以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能够解决许多政府难以

顾及的问题［４８］。而且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

社会治理模式下，现代社会救助体系中就需要培育

和发展社会力量以承接政府转移的部分功能，使其

能更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并使其帮助政府维护市

场与社会秩序，从而减少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提高

政府的管理效率。

（二）完善社会捐赠优惠政策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通过制定各种奖劝政策，充

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保障事业。然而，目前中

国的社会捐赠优惠政策还不完善，还没有形成制度

化、规范化的捐赠优惠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

广大社会力量参与捐赠的积极性。因此，要不断完

善社会捐赠优惠政策，建立捐赠的社会激励机制，营

造良好的捐赠环境，扩大社会捐赠覆盖面［９１０］。第

一，政府应提供较为完善的宏观政策环境，其中包括

改革慈善事业的准入制度和双重管理体制，使政府

从慈善组织的控制者变为慈善组织的合作者、服务

者以及信息发布者，使慈善组织的成长和发展有完

善的制度保障。第二是税收优惠。政府应适度增加

对慈善公益捐赠减免税收的幅度，实现对慈善事业

参与者的税收优惠和照顾，充分调动个人、企事业单

位、机关、社会团体、华人华侨以及国外慈善组织和

人士的积极性，做好社会捐赠工作，扩大对善款来源

渠道，使之常态化、制度化，为实施社会救助提供必

要的资金和物资补充。

（三）充分发挥社会精英募捐的倡

首作用

明清时期以地方精英为首的社会力量在社会保

障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

代社会救助体系中，更应该调动这些社会精英的积

极性，充分发挥其调动社会资源的倡首作用。可以

聘任一些商业精英、卸任的地方官员等担任慈善组

织的主要负责人。他们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广泛的社

会联系可以成为开展社会募捐重要的无形资产，从

而增强慈善组织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充分调动社会

力量参与到社会慈善事业中。

（四）做好政府与社会力量的整合

与衔接

明清时期社会保障的提供模式可分为官方主

导、官民协作和民间主导等３种模式，这３种模式政

府所承担的责任不尽相同，但在明清后期，在政府力

量的倡导下，民间力量成为主导力量，“官督民办”

成为主要的形式。在中国现代社会救助体系中，我

们要做好政府与社会力量的整合与衔接，使二者相

互融合，共同促进。第一，由于社会力量经办的福利

机构在制度上、组织上和操作上都不是特别规范与

完善，除了要在法律法规上对其加强引导外，还要加

强国家兴办的福利机构的示范、引导作用。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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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示范，发挥国家兴办的福利

机构在运行机制、管理方式、服务水平、操作规范或

硬件建设等方面的示范辐射作用。第二，要不断推

进社会救助事业的社会化。加强政府对社会力量经

办福利机构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使社会力量能更好

地承接政府职能，应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将部分政府职能从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剥离出来，不

断推动社会救助事业的社会化。

三、结　语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社会救助是一个永恒的

话题。在社会救助体系中，政府无疑是第一责任主

体，然而面对仍然拥有数千万贫困人口、贫困问题突

出而政府救助能力相对不足、反贫困的任务依然艰

巨的中国国情，充分调动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社会

力量成为现实的选择。明清时期官方机制与民间机

制的良性互动，政府救济和民间自救相结合的积极

举措，对我们构建现代社会救助体系具有重要的启

示作用。在中国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今天，我们

应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改变长期以来政府救助的

单一模式，构建政府与社会互动的现代社会救助体

系。在完善、健全政府救助的同时，创造条件开发社

会救助资源，推进非政府力量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社

会互助，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补充”和“拾遗补缺”

的作用，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力量为补充的社

会救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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